
       

中国代表团团长、裁军大使李松在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 

第九次审议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 

（2022 年 11 月 28 日，日内瓦） 

 

主席先生： 

中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》第九次审议

大会主席。我们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，并与各国代表团通力合

作，共同推动大会取得成功。借此机会，中国代表团也愿向本

轮审议周期历次缔约国会议、专家会议主席以及公约履约支持

机构表示赞赏。同时，中方欢迎纳米比亚加入公约。 

    主席先生， 

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世界之变、时代之

变、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。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

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。同时，和平赤字、发展赤字、安全

赤字、治理赤字加重。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《禁

止生物武器公约》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。 

历经半个世纪国际风云变幻考验，《公约》已成为全球生

物安全治理的重要柱石，在防范生物安全威胁、促进生物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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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平利用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另一方

面，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，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，生物科

技迅猛发展，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

加，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。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临史无

前例全新挑战，也蕴藏重要机遇。 

生物安全风险与挑战没有国界。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

议中提出，要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，共同

应对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全球性问题。《公约》缔约国是利益

交织叠加、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。结合新的国际形势，因应

新的安全需要，推动《公约》在维护世界和平、促进共同发展

方面焕发新的活力、发挥更大作用，是广大缔约国的共同心声。

中国代表团愿与各方一道，以本次审议大会为契机，深入交流、

积极沟通，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，推动审议

大会取得积极成果。我们有以下几点主张： 

第一，重申《公约》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中的支柱作用，

就巩固和加强公约机制形成新共识。半个世纪以来，《公约》

在防范生物安全威胁、促进生物科技和平利用与国际合作方面

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，但迄今没有履约执行机构。“以

核查确保遵约”既是国际共识，也是实现《公约》宗旨和目标、

完善和加强公约机制的应有之义。本轮审议周期系列会议的讨

论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甚嚣尘上的各种“阴谋论”，以及缔约国

间围绕遵约等问题的纠纷，进一步加深了各国对加强《公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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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紧迫性的认识，特别是重启多边谈判，致力于达成一项非

歧视性的、包括有效核查措施的、有助于全面平衡加强《公约》

的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。中国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有关

努力。 

21年前，由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对，《公约》议定书谈判

功亏一篑。这一僵局持续至今。中方欢迎有关国家就打破僵局

表达出的积极意愿，期待本次审议大会在这方面取得突破，缔

约国形成新的共识，结合与《公约》相关的科技发展及生物安

全新形势，深入评估在既有努力基础上重启相关谈判的可行

性，尽快行动起来，就建立核查机制相关具体问题开展实质性

工作。中方敦促个别需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的缔约国停止阻挠建

立核查机制，与各方相向而行，共同促成本次审议大会在核查

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。 

近期，缔约国召开了正式协商会议和安理会公开会审议有

关缔约国的遵约问题。中方支持缔约国充分利用《公约》第五

条、第六条规定的机制，就遵约相关问题进行客观、公正、有

效的评估。中方支持缔约国就此开展进一步讨论，并采取共同

行动确保普遍遵约。 

在建立核查机制之前，自愿性透明对增进战略互信、解决

遵约关切具有重要意义。为妥善解决国际社会对个别国家军方

主导的全球生物安全“合作项目”的疑虑，中方赞同在建立信任

措施中，增加“缔约国在其他国家开展的生物军事活动”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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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坚持共商共建原则，通过开放包容、务实管用的会

间会进程，认真研究与时俱进地加强公约机制问题。今年是《公

约》开放签署50周年。《公约》达成并生效以来，普遍性不断

增加，履约机制逐步完善。在本轮审议周期，缔约国充分利用

缔约国年度会议和五个专题会议等机制，围绕加强《公约》机

制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有益的探讨。九审会期间，各方有必

要在认真、全面审议《公约》执行情况基础上，就如何加强《公

约》机制、重点在哪些方面予以加强、以及会间会机制等问题

坦诚、深入地交换意见，开启新一轮审议进程。 

目前，已有一些缔约国提出具体设想和倡议。可以看出，

加强《公约》机制是各方倡议的最终目标，也是缔约国最广泛

的共识所在。在核查、遵约、国际合作、科技审议等诸多具体

问题上，各方存在一些矛盾分歧，有待进一步寻求解决。九审

会之后的会间会进程应坚持共商共建原则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

义，最大程度体现广泛性、开放性和包容性；所有各方提出的

意见和主张，只要有益于加强公约机制，就应得到充分尊重和

认真探讨；在集思广益的过程中凝聚共识、明确方向。 

中方重视加强顶层设计，支持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建立“国

际生物安全机构”的倡议，此类倡议有助于更加包容地纳入针

对加强《公约》具体条款的各类建议。中方支持加强《公约》

与联合国、世界卫生组织等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协作，在符合

各自授权的前提下整合资源、协调行动，更好地促进全球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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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治理。中方支持加强履约支持机构的人力、财政等各方面

配备，为强化公约机制提供必要支撑。 

    加强《公约》机制是缔约国共同的事业，需要由大家一起

商量着办。只要本着相互尊重、求同存异的精神，就一定能够

形成全面、平衡，能够为所有缔约国接受和支持的思路和方案。

中方愿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，参加上述努力。 

第三，统筹安全与发展，充分有效地保障生物科技和平利

用与国际合作。生物科技进步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

力。与此同时，生物科技误用、谬用也造成新的风险挑战。为

降低生物安全风险、促进生物科学造福人类，各国科学家历经

数年努力，共同达成了《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》，

这是公约《公约》框架下“倡导负责任科研”对话进程结出的硕

果。经过近年来多方努力，在《公约》框架内进一步推广《天

津指南》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中方期待审议大会以适当方式核可

《天津指南》，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自愿采纳，更好防止生物

技术被误用、谬用，更好促进生物科技健康发展。同时，我们

鼓励各方加强生物实验室监管和自律，愿与各方就实验室监管

规则、技术标准、最佳实践等开展交流，共同加强全球实验室

生物安全能力建设。中方支持在《公约》框架下建立必要的科

学咨询机构。 

促进生物科技和平利用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加

强国际合作与援助理应成为《公约》践行发展理念的重中之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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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方始终主张，防扩散与和平利用必须得到平衡处理。一些国

家打着防扩散旗号，以意识形态划线，滥用多边出口管制机制，

干扰发展中国家正常国际合作，这种做法违背时代潮流，必须

坚决摒弃。 

中方呼吁审议大会将第十条执行作为重点之一，对不结盟

国家提出的建立“第十条遵约机制”与“国际合作委员会”的倡

议开展充分讨论。中方也鼓励缔约国积极落实联大“在国际安

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”决议，共同探讨在《公约》框

架下建立公正、包容的防扩散出口管制与国际合作机制，使《公

约》得到更加全面、平衡的执行。 

主席先生， 

中国一贯全面、严格履行公约义务，及时足额缴纳缔约国

会费，按时提交建立信任措施宣布材料，深入参与《公约》审

议进程，积极贡献中国智慧、提供中国方案。中国高度重视国

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建设，于2021年起施行《生物安全法》。

我们愿同广大缔约国一道，不断加强生物安全建章立制、风险

评估、应急响应、信息共享、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多双边交流与

合作，共同为全面履行《公约》做出新的努力。 

中国不仅是生物安全国际合作的倡导者，更是行动派。中

国不断提高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，延续“南南合作”良好传

统，多次举办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技术国际培训班和研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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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助力发展中国家生物安全人才储备。面对世纪疫情，中国

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的紧急人道主义援

助，已累计向150多个国家、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千亿件抗疫

物资，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疫苗。中国

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，率先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。中

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中心协调作用，优先保障“新冠肺炎

疫苗实施计划”采购需求。 

主席先生， 

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

时代。不久前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，

大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国的坚定抉择，发出了维护世界和

平、促进共同发展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。 

中国将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，同国际社会

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，推动加强《禁止生物武器

公约》的普遍性、权威性和有效性，为促进全球安全与发展作

出新的贡献。 

谢谢，主席先生。 


